
中央機關眷屬宿舍管理要點 

一、為利中央機關管(處)理眷屬宿舍（以下簡稱眷舍），使眷舍資源合

理使用，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中央機關：指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

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二）管理機關：指管理眷舍之中央機關。 

（三）眷舍現住人：指於本要點生效前經管理機關認定符合續住規

定之眷舍配住人與其父母、配偶（配住人死亡者，以未再婚

者為限）、未成年子女（以下合稱眷屬），且於本要點生效日

仍符合續住規定者，及於生效日後始同住之眷屬。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眷舍現住人於一定期限

內騰空遷離眷舍，未依限遷離者，眷舍房地列為被占用，並依民法

及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規定處理，收回眷舍

房地： 

（一）眷舍現住人於國內有自有房屋（含全部自有或與他人分別共

有）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眷舍現住人任一人個別持有之房屋主建物面積或應有部分

換算之主建物面積達四十平方公尺。 

      2.全部或部分眷舍現住人共有一房屋且其應有部分換算之主

建物面積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 

（二）眷舍現住人一人獨居，因職務關係另獲政府機關或所屬學校

（以下合稱政府）配住宿舍。 

（三）眷舍現住人二人以上，其任一人因職務關係另獲政府配住宿

舍供其與眷屬同住。 

（四）眷舍現住人均未實際居住於眷舍。 

（五）眷舍房地全部或部分有出租、轉借、調換、轉讓或其他不符

眷舍使用用途之情形。 

（六）眷舍房屋全部或部分倒塌、毀損等，經管理機關認有不堪居

住或公共危險之虞。 



（七）政府對眷舍房地另有使用或處理計畫，依計畫期程無法繼續

供眷舍使用。 

（八）眷舍房地非均為管理機關經管之公有財產，且管理機關須為

該房、地支出費用。 

（九）眷舍現住人僅餘配住人之配偶，其再婚時。 

（十）眷舍現住人僅餘配住人之未成年子女，其均成年時。 

    前項所定一定期限，由管理機關依實際情形酌定，最長一年；通知

限期遷離時，並審慎評估就需安置者妥為協處，避免紛爭。 

四、 前點第一項各款之查證及審認方式如下：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由管理機關查證；查證有困難者，得由眷

舍現住人自行切結(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但眷舍現住人未成

年、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

輔助人代為或協助切結。 

（二）第四款：由管理機關依第五點規定之查考結果審認。 

（三）第五款至第十款：由管理機關依實際情形審認。 

五、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眷舍居住事實及使用情形查考，必要

時，得隨時辦理。查考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並依規

定續處。 

    全部眷舍現住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屬未實際居住： 

（一）連續三十日以上未居住。 

（二）三個月內居住日數累計未達四十五日。 

（三）經管理機關訪查未獲回復，且無法提出具體說明。 

    眷舍現住人因配合政府公務需要，不受前項各款之限制。但於一年

內居住日數累計未達一百八十三日者，仍認屬未實際居住。 

    眷舍現住人因疾病、傷害或重大事故，為維護其生命及健康之必要

致未居住於眷舍，且提出合法醫療或照護機構開立之佐證資料，經

管理機關查核屬實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六、 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眷舍檢核一次，檢核項目由財政部於檢核

計畫訂定，各機關得視需要增訂之；檢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並依規定續處。 



七、 管理機關應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建置之宿舍管理系統登錄眷舍資

料，並依實際管理情形即時更新。 

八、經行政院核定辦理標售之國有眷舍房地於標脫前，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得依法為其他處理，無須逐案報請變更原核定處理方式。 

 



 
 
 

附件 

切結書 

立書人    (全體眷舍現住人姓名)     （以下簡稱

眷舍現住人）現住於貴機關列管之     （門牌地址）   

眷屬宿舍，願遵守「中央機關眷屬宿舍管理要點」規定及配合

查證相關事項，經詳閱且瞭解內容後，確認無下列事項之一並

切結，如有不實，同意無條件依貴機關通知自行騰空返還上開

眷屬宿舍房地，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1. 眷舍現住人於國內有自有房屋（含全部自有或與他人分別共

有）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眷舍現住人任一人個別持有之房屋主建物面積或應有部

分換算之主建物面積達四十平方公尺。 

(2) 全部或部分眷舍現住人共有一房屋且其應有部分換算之

主建物面積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 

2. 眷舍現住人一人獨居，因職務關係另獲政府機關或所屬學校

配住宿舍。 

3. 眷舍現住人二人以上，其任一人因職務關係另獲政府機關或

所屬學校配住宿舍供其與眷屬同住。 

此致 

  （眷屬宿舍管理機關名稱）   

立書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